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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.8.29資料處理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

一、辦理目的 

鼓勵本科學生以專題研究、團隊合作、實地訪查、調查訪問等方式，探索地方人文與環

境，並運用網際網路作為表達溝通的工具。 

二、參賽方式 

（一）每隊學生至少 5 名至多 10 名，唯每位學生僅限參加一隊。 

（二）每隊必須由 1 至 3 名具有相關專長之成年人擔任指導老師；指導老師限本校人士。 

三、競賽分組 

（一）參賽作品類別 

各組隊伍應從下列 6 大類別主題擇一參賽： 

1.人物領袖人物領袖人物領袖人物領袖：介紹名人或明星，如政治人物、作家、藝術家、演員、企業家，或具

有特殊事蹟的人物等。 

2.社團社團社團社團企業企業企業企業：介紹社團或特殊族群，如志工、樂團、教會、原住民、新移民等，或

是地方企業或組織，如政府機關、商店、大眾運輸、電臺等。 

3.觀光觀光觀光觀光資源資源資源資源：介紹當地觀光景點、歷史古蹟，例如旅遊勝地、廟宇古厝、夜市商圈

等。 

4.特產特色特產特色特產特色特產特色：介紹地方特產特色，如食物、手工藝品、農作物、台灣精品、年節祭

典等。 

5.體育藝文體育藝文體育藝文體育藝文：介紹地方音樂、戲曲、舞蹈、美術、書畫等藝文活動，或民俗體育、

運動或戶外休閒活動的發展現況等。 

6.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議題議題議題議題：介紹環境教育、生態保育或其他教育相關議題。 

（二）注意事項：參賽主題以臺澎金馬本地有關的題材為限，以臺北市相關議題為優先。 

四、作品規格 

（一）參賽作品以網頁形式呈現，內容得包括網頁、圖片、動畫、影片等，但必須能以網

頁瀏覽器讀取。 

（二）作品內容至少應包括： 

1.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：包括研究計畫、內容摘要、隊員基本資料等。 

2.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：研究主題、研究內容、過程及結果、研究日誌、心得感想等。 

以上內容之呈現方式可自行發揮。 

（三）作品中不得包含 ASP、PHP 或其他伺服器端執行程式，並注意不可有電腦病毒。 

（四）作品必須燒錄於光碟繳交，且首頁名稱為 index.htm；作品總容量不設限，請慎選

檔案內容，與主題無關檔案請勿放置於作品光碟中，檔案內容安排將納入評分依

據。檔案如未依規定命名而造成作品無法正常瀏覽，或檔案名稱無法辨識者，由各

隊自行負責。 

（五）作品所有內容均應放置於光碟繳交，不得用超連結方式將資料放置於其他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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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競賽時程 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 

於 11112222 月月月月中中中中旬旬旬旬前前前前以班為單位，向訓育組報名，報名內容需包括『隊名、作品類別、

作品名稱、隊員姓名、指導老師』。 

（二）作品繳交期限： 

於學期末學期末學期末學期末，將作品光碟交訓育組，統一寄送承辦學校。 

六、評分重點包括：以校外競賽為評分依據 

（一）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專題簡報網頁((((佔佔佔佔 15151515%)%)%)%)：包括研究計畫、內容摘要、研究架構、隊員基本資料及參

與度等。 

（二）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專題作品網頁((((佔佔佔佔 50505050%)%)%)%)：研究主題、研究內容、過程及結果、研究日誌、心得感

想、實地訪查紀錄、內容豐富性、創意及主題內容是否與參賽類別相符等。 

（三）網頁技術網頁技術網頁技術網頁技術((((佔佔佔佔 25252525%)%)%)%)：包括網頁架構、美工動畫技術、操作方便性、照片影片等媒體

運用之適切性等。 

（四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((((佔佔佔佔 10%)10%)10%)10%)：包括作品原創性及其他與作品相關事項。 

七、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參賽作品應為原始創作，參賽隊伍應注意勿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。作品中得視實際

需要，適度引述他人資料，唯引述資料不宜過多，以免降低作品原創性。 

（二）參賽作品中如有引用非參賽學生創作之圖文資料，均須依照下列方式標示圖文出

處： 

1.網頁中如有引用他人圖片（或影片），應於該圖片（或影片）下方註明來源。 

2.網頁中若引用他人音樂，須於同一網頁適當位置，以明顯文字註明來源。 

3.網頁中同一段引用他人文章（單一書籍、期刊、報紙等）之原文不得超過 50 字

與他人雷同（含僅修改其中部份文字），且須於同一網頁適當位置，以明顯文字

註明出處。 

以上作品引用他人資料及標示情形，列為評分重要依據，評審得依情節輕重，予以

扣分。 

（三）參賽作品(包括研究規劃、採訪、問卷調查及分析、攝影、內容撰寫、網頁製作等)

均應由參賽學生親自完成；教師及家長以陪同、指導為限。如作品內容有明顯超過

學生應有程度者，評審得要求參賽者出席說明。 

（四）參賽作品如經檢舉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，或違反其他競賽規定，將由評審委員決

議予以扣分或取消參賽資格等處分；已得獎隊伍經查證有違規情事，將取消其得獎

資格並回收獎金及獎品，參賽者需自行負責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
